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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2011 协同创新中心

建设发展规划》等三个文件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教育局、财务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、财务司（局），

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》《2011 协同创新中心

政策支持意见》《2011 协同创新中心认定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按照执行。

各地方、高校及相关部门要依据上述文件，认真做好协同创新

中心的规划、组织和培育工作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做好统筹部署，围

绕国家、行业以及区域的重大需求，结合自身优势与特色，积极组

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创新；针对当前高校改革整体性和系统性推

进的要求，发挥高校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切实落实各方面的政

教技〔2014〕2 号

文 件教 育 部

财 政 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教育部、财政部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等三个文件的通知（黔教办科研【2014】180号）.pdf
	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》等三个文件的通知.pdf
	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发展规划》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1 1.pdf
	2011协同创新中心三个文件.pdf


